
60%保額

人壽保險 — 嚴重程度健康保障
「AIA唯一摯保明珠 – 全面保障」

嚴重程度額外分數

• 原位癌 ：+1分； 或

• 癌症 / 心臟疾病或受傷 / 腦部疾病或受傷：+2分 ； 或

• 符合「嚴重住院」因素及 / 或「殘廢」因素的要求： +2分。

手術 治療嚴重程度
（每格分數）

「很嚴重」
(+ 2分)

「極嚴重」
(+ 4分)

「嚴重」
(+ 1分)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大型手術

主要器官移植或於
主要器官移植之
輪候冊名單上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治療：
• 指定癌症；或
• 指定器官衰竭

癌症重點治療

不適用 不適用

嚴重住院 殘廢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複雜手術

連續3日或以上
入住深切治療病房

住院及
昏迷連續

96小時或以上

嚴重程度索賠例子 1 - 腎結石引發併發症
(以下個案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，並假設過往未曾提出任何索賠。此內容並不構成任何醫療建議，在您就此事作出任何決定之前，應先尋求獨立
專業意見。)

於進行腎石切除術住院期間，他/她出現未知病原體引發的敗血性休克。

• 單眼失明；
• 單耳失聰；
• 失去一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2項
活動

• 雙眼失明；
• 雙耳失聰；
• 失去兩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最少
3項活動

詳情請參閱第3至第4頁嚴重程度指數。

符合
「嚴重住院」因素： 

+2分

腎石切除術
+1分

接受醫療護理
並住院10日

+1分

連續3日入住
深切治療病房

+2分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
普通藥物和另類治療
• 原位癌；
• 癌症；
• 心臟病；
• 中風；或
• 任何其他疾病或受傷而
導致住院連續10日或以上

嚴重狀況賠償 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不適用
應付總賠償為60%保額

嚴重程度累積分數

6分

剩余多少保障？

由於嚴重狀況賠償達到60％保額， 此計劃隨後的60%保費將獲豁免。

嚴重狀況賠償
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身故賠償

保額

40% (100% - 60%)

60% (120% - 60%)

40%



人壽保險 — 嚴重程度健康保障
「AIA唯一摯保明珠 – 全面保障」

手術 治療 嚴重住院 殘廢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大型手術

主要器官移植或於
主要器官移植之
輪候冊名單上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複雜手術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治療：
• 指定癌症；或
• 指定器官衰竭

癌症重點治療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
普通藥物和另類治療
• 原位癌；
• 癌症；
• 心臟病；
• 中風；或
• 任何其他疾病或受傷而
導致住院連續10日或以上

不適用

連續3日或以上
入住深切治療病房

住院及
昏迷連續

96小時或以上

不適用

• 單眼失明；
• 單耳失聰；
• 失去一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2項
活動

• 雙眼失明；
• 雙耳失聰；
• 失去兩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最少
3項活動

嚴重程度額外分數

• 原位癌 ：+1分； 或

• 癌症 / 心臟疾病或受傷 / 腦部疾病或受傷：+2分 ； 或

• 符合「嚴重住院」因素及 / 或「殘廢」因素的要求： +2分。

應付總賠償為120%保額+ 40%保額
(指定癌症的治療)
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「很嚴重」
(+ 2分)

「極嚴重」
(+ 4分)

「嚴重」
(+ 1分)

嚴重程度
（每格分數）

詳情請參閱第3至第4頁嚴重程度指數。

80%保額

嚴重狀況賠償

嚴重程度索賠例子2 - 第四期乳癌
(以下個案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，並假設過往未曾提出任何索賠。此內容並不構成任何醫療建議，在您就此事作出任何決定之前，應先尋求獨立
專業意見。)

剩余多少保障？

由於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達到40％保額，此計劃隨後的保費將獲豁免。

嚴重狀況賠償
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身故賠償

保額

20% (100% - 80%)

40% (120% - 80%)

0% (40% - 40%)

嚴重程度累積分數

7分

任何第四期癌症的
治療

+4分

化療
+2分

根治性乳房切除術
+1分

計算最高
的一格

乳癌
+2分



人壽保險 — 嚴重程度健康保障
「AIA唯一摯保明珠 – 全面保障」

手術 治療 嚴重住院 殘廢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大型手術

主要器官移植或於
主要器官移植之
輪候冊名單上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複雜手術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治療：
• 指定癌症；或
• 指定器官衰竭

癌症重點治療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
普通藥物和另類治療
• 原位癌；
• 癌症；
• 心臟病；或
• 中風；或
• 任何其他疾病或受傷而
導致住院連續10日或以上

不適用

連續3日或以上
入住深切治療病房

住院及
昏迷連續

96小時或以上

不適用

• 單眼失明；
• 單耳失聰；
• 失去一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2項
活動

• 雙眼失明；
• 雙耳失聰；
• 失去兩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最少
3項活動

嚴重程度額外分數

‧原位癌 ：+1分； 或

‧癌症 / 心臟疾病或受傷 / 腦部疾病或受傷：+2分 ； 或
‧符合「嚴重住院」因素及 / 或「殘廢」因素的要求： +2分。

應付總賠償為120%保額+ 20%保額
(指定器官衰竭的治療)
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嚴重程度累積分數

8分

「很嚴重」
(+ 2分)

「極嚴重」
(+ 4分)

「嚴重」
(+ 1分)

嚴重程度
（每格分數）

詳情請參閱第3至第4頁嚴重程度指數。

100%保額

嚴重狀況賠償

嚴重程度索賠例子3 - 心臟病發及衰竭
(以下個案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，並假設過往未曾提出任何索賠。此內容並不構成任何醫療建議，在您就此事作出任何決定之前，應先尋求獨立
專業意見。)

剩余多少保障？

由於嚴重狀況賠償達到100％保額，此計劃隨後的保費將獲豁免。

嚴重狀況賠償
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身故賠償

保額

0% (100% - 100%)

20% (120% - 100%)

20% (40% - 20%)

冠狀動脈分流手術
(俗稱「搭橋手術」) 

+2分

心臟衰竭的治療
+4分

心臟疾病
+2分



人壽保險 — 嚴重程度健康保障
「AIA唯一摯保明珠 – 全面保障」

手術 治療 嚴重住院 殘廢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大型手術

主要器官移植或於
主要器官移植之
輪候冊名單上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複雜手術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治療：
• 指定癌症；或
• 指定器官衰竭

癌症重點治療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
普通藥物和另類治療
• 原位癌；
• 癌症；
• 心臟病；
• 中風；或
• 任何其他疾病或受傷而
導致住院連續10日或以上

不適用

連續3日或以上
入住深切治療病房

住院及
昏迷連續

96小時或以上

不適用

• 單眼失明； 
• 單耳失聰；
• 失去一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2項
活動

• 雙眼失明；
• 雙耳失聰；
• 失去兩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最少
3項活動

嚴重程度額外分數

• 原位癌 ：+1分； 或

• 癌症 / 心臟疾病或受傷 / 腦部疾病或受傷：+2分 ； 或

• 符合「嚴重住院」因素及 / 或「殘廢」因素的要求： +2分。

+ 20%保額
(「殘廢」因素達「極嚴重」)

應付總賠償為100%保額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嚴重程度累積分數

7分

「很嚴重」
(+ 2分)

「極嚴重」
(+ 4分)

「嚴重」
(+ 1分)

嚴重程度
（每格分數）

詳情請參閱第3至第4頁嚴重程度指數。

80%保額

嚴重狀況賠償

嚴重程度索賠例子4 - 中風
(以下個案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，並假設過往未曾提出任何索賠。此內容並不構成任何醫療建議，在您就此事作出任何決定之前，應先尋求獨立
專業意見。)

剩余多少保障？

由於嚴重狀況賠償達到80％保額，此計劃隨後的80%保費將獲豁免。

嚴重狀況賠償
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身故賠償

保額

20% (100% - 80%)

40% (120% - 80%)

20% (40% - 20%)

持續3個月
永久無法完成
「日常生活活動」
內其中3項活動

+4分

物理治療
+1分

腦部疾病
+2分



人壽保險 — 嚴重程度健康保障
「AIA唯一摯保明珠 – 全面保障」

手術 治療 嚴重住院 殘廢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大型手術

主要器官移植或於
主要器官移植之
輪候冊名單上

自願醫保手術表 –
複雜手術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治療：
• 指定癌症；或
• 指定器官衰竭

癌症重點治療

因下列病況而接受
普通藥物和另類治療
• 原位癌；
• 癌症；
• 心臟病；
• 中風；或
• 任何其他疾病或受傷而
導致住院連續10日或以上

不適用

連續3日或以上
入住深切治療病房

住院及
昏迷連續

96小時或以上

不適用

• 單眼失明；
• 單耳失聰；
• 失去一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2項
活動

• 雙眼失明；
• 雙耳失聰；
• 失去兩肢； 或
• 永久無法完成「日常生
活活動」內其中最少
3項活動

應付總賠償為50%保額

• 原位癌 ：+1分； 或

• 癌症 / 心臟疾病或受傷 / 腦部疾病或受傷：+2分 ； 或

• 符合「嚴重住院」因素及 / 或「殘廢」因素的要求： +2分。
嚴重程度額外分數

「很嚴重」
(+ 2分)

「極嚴重」
(+ 4分)

「嚴重」
(+ 1分)

嚴重程度
（每格分數）

詳情請參閱第3至第4頁嚴重程度指數。

50%保額

嚴重狀況賠償

嚴重程度索賠例子5 - 2019冠狀病毒病
(以下個案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，並假設過往未曾提出任何索賠。此內容並不構成任何醫療建議，在您就此事作出任何決定之前，應先尋求獨立專
業意見。)
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不適用

剩余多少保障？

由於嚴重狀況賠償達到50％保額，此計劃隨後的50％保費將獲豁免。

嚴重狀況賠償

極嚴重狀況之額外賠償

身故賠償

保額

50% (100% - 50%)

70% (120% - 50%)

40%

嚴重程度累積分數

5分

符合
「嚴重住院」因素

+2分

接受醫療護理
並住院10日

+ 1分

連續3日入住
深切治療病房

+ 2分




